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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住處附近設有多台扭蛋機，甲對其中的公仔、模型、玩具都很喜愛，但因為
扭蛋機扭一次需費 100 元，自己阮囊羞澀，所以無法常常去消費。某日，甲突
[bookmark: _heading=h.gjdgxs]發奇想，以鐵絲穿進扭蛋機投幣口觸動內部開關，不花分文扭出 1 顆扭蛋後揚
長而去。試問甲觸犯刑法上何罪名?

【爭點】
1. 甲不花分文扭出 1 顆扭蛋後揚長而去是否構成竊盜罪？
2. 甲至扭蛋機之行為是否構成侵入住居？
【擬答】
一、甲之刑責
    (一) 甲不花分文扭出扭蛋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
            1.構成要件該當性
刑法第320條第1項規定：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」為竊盜罪。竊盜罪之保護法益是動產所有權與動產持有監督權[footnoteRef:1]。 [1: 在持有監督人與所有人不同時，保護法益有討論實益。「所有及持有監督均保護說」：為通說。重點在於充分發揮物盡其用功能以及持有之和平秩序。「持有監督保護說」：重點在保護持有之和平秩序，無論是否為合法持有，只要持有監督權未受損害，即不成立犯罪。「所有權保護說」：因持有不一定是合法持有，且其他財產法益未見保護持有監督權，故以僅保護所有權法益為妥。] 

(1) 客觀構成要件
[bookmark: _heading=h.3znysh7]竊取之客體為他人動產，動產為足以劃定其存在範圍的有體物[footnoteRef:2]。因保護法益，無客觀價值之物、違禁品、贓物皆為保護對象。且動產必須是他人所有，排除無主物之情形。 [2:  許則天，刑法分則上冊五版，頁26，2023年。] 

竊取係破壞物之原持有關係，並建立新持有關係之行為。破壞為違背原持有人意願或未得同意下完全排除其持有之情形。物之持有支配關係包括客觀事實支配及主觀自然支配意願，事實支配為對物擁有物理影響且支配行使不具重大障礙，依社會交往觀點，持有不因空間距離帶來事實影響力寬鬆而中斷[footnoteRef:3]。自然支配意願為對物具概括的支配意願。建立新持有關係為既未遂判斷標準，依行為人對動產的掌握程度而定。 [3:  許則天，刑法分則上冊五版，頁29，2023年。] 

依本題，扭蛋為他人動產。扭蛋機以100元為條件，當條件成就時才發生同意的效力。甲以鐵絲觸動內部開關，非原條件成就，甲行為為未得原持有人同意、破壞物之持有關係。甲揚長而去符合既遂標準。甲之行為客觀構成要件該當。
(2) 主觀構成要件
包含竊取他人動產之故意以及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的意圖，必須於竊取行為時存在。竊取他人動產之故意，意即認識所有客觀構成要件，特別是竊取之物為他人所有或持有之事實，並決意取走之主觀心態。[footnoteRef:4]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的意圖，係指行為人認知自己在法律上欠缺合法性，仍僭居所有權人地位，排除其對物的支配地位並行使類似所有權人對物的支配權[footnoteRef:5]。 [4: 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易字第 258 號刑事判決]  [5:  同前註。] 

[bookmark: _heading=h.30j0zll]依本題，甲出於竊取意思，認識所有客觀構成要件並決意實施，符合竊取他人動產之故意。甲扭出扭蛋後揚長而去，剝奪扭蛋機機主的扭蛋所有權並且佔據扭蛋，符合為自己所有的意圖。甲之行為主觀構成要件該當。

            2.違法性及有責性
甲無阻卻違法事由，並具罪責。
            3.小結
甲構成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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